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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
粤澳深合商事建设催告〔2025〕15号

    当事人类型：法人

    单位名称：珠海市华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吴孝移

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4MA56DFNMXC

    地址：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岸海华新村金湾阁56-62

栋P、P2号铺一层C区

        2025 年 4 月 28 日，我局收到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

设局《关于移送江苏博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法分包线索的函

》，来函称：“江苏博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 2024 年 1 月 

15 日与建设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横琴华发世纪广场（40#、

42#、57#）主体工程 57#地块涂料工程、夜景照明等工程专业

专业承包合同》，合同暂定金额 15144128.54 元。江苏博方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承接了上述专业工程后，又将合同中部分

外墙涂料工程分包给珠海市华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双方签订

了《横琴华发世纪广场（40#、42#、57#）主体工程 57#地块

外墙涂料专业分包合同》，承包形式为包工包料，合同暂定金

额 4903000 元。经广东省建设信息网查询，珠海市华琴装饰

工程有限公司无任何施工资质。”调查核实后，珠海市华琴装

饰工程有限公司无任何施工资质情况属实。 

    现催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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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.请当事人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缴纳

罚款人民币拾万零贰仟玖佰陆拾叁元整（¥102963）和加处罚

款人民币拾万零贰仟玖佰陆拾叁元整（¥102963），如对履行

该义务有陈述、申辩意见，请在该期限内向本单位提出。 

        2.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，本单位将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（此处盖章）

章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

2026年3月17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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